
招标公告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六条及《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诚信的原则，
现邀请贵单位就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一标段外立面幕墙施工工程进行投标。   一、 招标范围主要内容 1.1  工程名称：中
交凤鸣花语新建项目一标段外立面幕墙施工工程； 1.2  项目概况：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一标段外立面幕墙施工工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东临黎托路，南临城市次干道，西邻长沙市武广新城开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北临支十二路，项目总建筑面
积大约20.2万㎡，本标段建筑面积约89660.7m2，住宅1-3#栋、5-7#栋、9#栋共计7栋住宅楼，商业S1#-S4#栋共计4栋商业
楼； 1.3 招标范围及内容： 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一标段外立面幕墙工程施工范围主要包括： （1）、石材幕墙； （2）、
铝板幕墙； （3）、玻璃幕墙； （4）、铝装饰线条； （5）、铝合金格栅； （6）、铝单板雨棚。 具体施工范围及内容以招
标文件、招标图纸、招标工程量清单为准。 1.4  计价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分部分项清单部分为固定全
费用综合单价包干，措施费总价包干。 1.5  标段划分及中标单位数量： 本项目划分两个标段，本次先进行一标段外立面幕墙
招标工作，确定一家中标单位 1.6  定标原则：本次招标采用的评标方法为技术符合商务合理最低价法。即技术标评审合格，
商务报价由低到高排名，合理低价中标。 1.7  现场条件： （1）临水临电： 总包提供临水临电接驳点，施工单位挂表使用 ；
（2）现场道路及交通情况： 道路畅通 ； （3）周边建筑物及障碍物情况： 无 ； （4）场地移交标准： 以实际踏勘为准 。
二、 服务期限： 总工期为  150 个日历天；其中单栋工期为  60 个日历天 计划进场时间  2024  年 1  月； 具体开竣工时间以甲
方书面通知为准，总工期需满足甲方项目部要求。   三、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自筹。   四、 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首先符
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符合本项目招标资格条件。 4.1 资质条件： （1）、投标人必须具备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投标人须提供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人纳税资
质为一般纳税人（投标人须提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投标人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1000万元及
以上，注册时间不低于5年； （4）、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人须提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5）、投标人项目经理要求：项目经理应持有贰级注册建造师证（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和安全生
产考核证（B类）； （6）、湖南省外企业须按照湘建建【2015】190号文件要求办理省外入湘企业基本情况登记（以“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网”查询为准）或具有入湘施工登记证（处于有效期内）（须在中标后10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完成）
（7）、如投标单位代表不是该单位法人代表，则其必须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 （8）、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
人若中标不得将工程非法转包或未经招标人同意擅自分包给其他施工单位，投标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
任； （9）信誉要求：在最近三年内无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的情形； 4.2 财务要求：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 4.3 业绩要求：投
标人近3年（自2020年1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有不少于3个类似外立面幕墙工程业绩（其中必须具备1个长沙的业
绩），且合同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具有丰富的外幕墙工程施工经验，以往承接工程中无不良记录。 4.4投标保证金： （1）
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  拾  万元。（注意：需要在电汇摘要/用途栏内注明：“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一标段外立面幕墙施
工工程投标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①投标报名单位按照招标人在中交地产招采平台上发布的招标公告中的时
间要求，电汇至以下建设单位账号，同城、异地均可。电汇付款单位必须为投标公司账户，不得为私人账户；②不收取现金。
建设单位汇号如下： 公司名称： 长沙金拾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自贸区临空支
行                   账    号： 4305 0112 9034 0966 6666 如投标人不按上述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不得参与投标。 投标保证金退
还时将退至缴纳保证金同一账户。   五、付款方式及形式 1、付款方式： （1）、本工程无预付款，按月支付进度款。
（2）、每月按规定上报本月工程进度款申请资料，经甲方和监理工程师审核，进度款每月支付至已完成合格工程量的75%工
程款； （3）、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如合同内实际完成产值小于对应合同金额，则合同内支付至实际完成产值83%工
程款，合同外工程变更支付至变更结算审定金额75%工程款； 3）如合同内实际完成产值大于对应合同金额，则合同内支付至
合同金额的83%工程款，合同外工程变更支付至变更结算审定金额75%工程款； （4）、中标方按发包方《工程竣工结算资料
送审要求》提交合格竣工结算资料后： 1）如合同内实际完成产值小于对应合同金额，则合同内支付至实际完成产值85%工程
款，合同外工程变更支付至变更结算审定金额75%工程款； 2）如合同内实际完成产值大于对应合同金额，则合同内支付至合
同金额的85%工程款，合同外工程变更支付至变更结算审定金额75%工程款。 （5）、竣工结算完成后，支付至最终结算价款
的97%工程款，此次付款时，中标方须开具最终结算价款的全额合规增值税发票（增值税税率9%），否则发包方有权拒绝付
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6）、3%的余款作为质保金，待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整体验收合格或发包人集中交付小业主
之日（最长不超过竣工验收完成之后6个月），以两者时间发生在后的日期为准两年后，如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不计
息）； 2、支付形式 工程款项支付形式为供应链金融工具付款（指ABS或其替代方式如保理、承兑汇票、电子商票等）或银行
转账方式，原则上均以供应链ABS方式付款，甲方同时保留银行转账的选择权。供应链付款期限以达到付款节点起算，付款期
为2个月，形式由甲方确定，丙方应予以配合。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甲方未能提供供应链金融工具等非丙方原因，导致不能
采用供应链金融工具付款的，则支付方式调整为银行转账方式。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丙方原因导致不能采用供应链金融工具
付款时，则延期至下期供应链金融工具付款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供应链金融工具付款实际发生的成本
=【（供应链付款应付金额）-（供应链付款实收金额）】*（1+合同增值税税率），此金额甲方另行现金支付丙方，并另行与
丙方结算。 （2）、甲、丙双方作好每笔付款支付形式、支付金额书面记录，在每期付款完成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财务部负责
人、甲方工程部负责人、甲方成本部负责人、丙方项目经理（负责人）共同书面确认每笔付款支付账期、支付金额，作为付
款、合同结算依据。   六、弃标相关处罚 1、对于报名入围单位无故弃标对招标未造成影响的，在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
范围内暂停相关弃标单位投标权3个月；对于报名入围单位无故弃标导致招标失败的，在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范围内暂
停相关弃标单位投标权6个月； 2、一年内发生2次及以上弃标的单位，不论是否造成不良影响，在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国
范围内暂停相关弃标单位投标权3年；   七、投标人无以下不良信誉情形： （1）被项目所在地政府相关机构评为严重失信企
业且正处在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期内的情形； （2）近2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曾被本项目招标人评价为履约不合
格的情形； （3）近2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在本项目招标人实施的项目中存在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拒不
签订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 （4）近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受到项目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警告、罚款
等行政处罚，达到3次或累计罚款5万元的情形； （5）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
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正在接受项目所在地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   八、投标人不得存在下述法律
法规禁止的情形： （1）投标人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与同一标段或者
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3）投标人与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
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4）投标人与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代理同一个制造商同一
品牌同一型号的材料投标； （5）投标人为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
咨询服务； （6）投标人为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者与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
目的监理人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7）投标人为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8）投标
人为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9）投标人与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监
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10）投标人与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
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11）投标人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项目所在地政府投标资格； （12）投标人被责



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 （13）投标人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
形； （14）投标人在近三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5）投标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6）、投标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17）在近三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行为； （18）近一年内
（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9）
投标人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给予行政处罚且在处罚期内（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公布的处罚及处罚期限为准，未列明处罚期限的视同不在处罚期内）； （20）投标人因拖欠工人
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或被列入拖欠工资“失信主体”且在公示期内（以因拖欠工资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主体的为准）； （21）投标人在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
目投标中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22）……。 上述法律法规禁止情形的评审方式为公开承诺制，接受
社会监督。若发现存在上述法律法规禁止的情形，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在严格遵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前提下可通
过“本平台”在“投诉”菜单中以加盖单位印章扫描件的形式向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九、招标人信息 名
   称：长沙金拾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中交中央公园中交广场B座16楼 联 系 人：刘双 联系电话：
13054193550 邮箱地址：158208652@qq.com   十、投标报名时间  计划报名时间：2023年12月11日至 2023年12月15日。
具体时间以中交地产招标采购系统本工程招标公告为准。 十一、报名人需提交初审的资料 （1）报名人提供以下电子文档至
招标联系人邮箱：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书、近三年业绩表、近三年财务报表、安全生产考核证
（B类），投标人无不良信誉承诺，投标人无法律法规禁止情形的承诺、授权委托书、授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